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特殊因素案例及應檢驗佐證資料彙整表
(民國99年04月21日教育部台高通字第0990061367號令發布)

◎不適用本法

	類別
	特殊因素案例
	備註

	外

籍

身

分

之

疑

義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父母一方(或法定監護人)

為外國國籍並領有身障手

冊，學生為本國人
	因領有手冊者為外國國籍，爰不適用本辦

法之補助對象。

	
	身心障礙

學生
	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

為本國國籍，學生為外籍
生
	依本辦第2條規定，身心障礙學生指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爰不適用本法。


◎適用本法
	類別
	特殊因素案例
	應備齊下列相關

證明文件

	外

籍

身

分

之

疑

義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父母一方或雙方(或法定監

護人)為本國國籍並領有身

障手冊，學生為本國學生。
	1.身心障礙手冊

2.戶籍謄本

3.父母其中一方(或其一法定監護人)為外

國國籍者，應檢附當地國開立財務證明，並經駐外單位認證，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身心障礙

學生
	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

為本國國籍，學生為本國

國籍
	1.身心障礙手冊

2.鑑輔會證明文件

3.戶籍謄本

4.列計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所得

總計證明

	
	
	父母一方或雙方(或法定監

護人)為外籍人士，學生為

本國籍
	1.身心障礙手冊

2.鑑輔會證明文件

3.戶籍謄本

4.父母其中一方為(或其一法定監護人)為

外國國籍者，應檢附當地國開立財務證

明，並經駐外單位認證，或其他足資證

明之文件


	類別
	特殊因素案例
	應備齊下列相關

證明文件

	父

母

離

異

之

疑

義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父母其中一方領有身手冊，但

雙方已離異，學生由持有身障

手冊一方扶養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列計與其扶養之一方(即其父或母)合計

家庭所得總額證明

4.父母離異之證明或切結書

	
	
	父母其中一方領有身障手冊，

但雙方已離異，學生非由持有

身障手冊一方扶養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列計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所得

總計證明

	
	
	父母一方或雙方(或法定監護人

)領有身障手冊，但由祖父母或

他人扶養(即非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仍需列計手冊持有人(父或母)及扶養家

庭合計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4.父母離異之證明或由祖父母扶養之切結

書

	
	身心障礙

學生
	父母雙方離異，學生由父或母

一方扶養
	1.戶籍謄本

2.鑑輔會證明文件

3.身心障礙手冊

4.列計與其扶養者之父或母(或法定代理

人)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5.父母離異之證明或切結書

	
	
	父母雙方離異，但由祖父母或

他人扶養(即非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
	1.戶籍謄本

2.鑑輔會證明文件

3.身心障礙手冊

4.列計與其扶養人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5.父母離異之證明或切結書

	父

母

失

聯

或

失

蹤

疑

義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父母一方失聯，且持有非失聯

一方之身心障礙手冊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列計非失聯父或母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4.父或母失聯或失蹤之證明(警局之證明

或切結書)

	
	
	父母一方失聯，且持有失聯父

或母之身心障礙手冊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列計非失聯父或母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5.父或母失聯或失蹤之證明(警局之證明

或切結書)

	類別
	特殊因素案例
	應備齊下列相關

證明文件

	父

母

失

聯

或

失

蹤

疑

義
	身心障礙

學生
	父母一方失聯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鑑輔會證明

4.列計非失聯父或母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5.父或母失聯或失蹤之證明(警局之證明

或切結書)

	
	
	父母雙方失聯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鑑輔會證明

4.列計扶養者之家庭所得總計證明

5.父母失聯或失蹤之證明(警局之證明或

切結書)

	父

或

母

過

世
	1.身心障

礙人士

子女

2.身心障

礙學生
	父或母過世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扣除過世父或母其中一方後之家庭所得合計證明

4.檢附死亡證明書

	父

或

母

不

詳
	1.身心障

礙人士

子女

2.身心障

礙學生
	父或母不詳
	1.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扣除父或母不詳其中一方之所得後之家

庭所得總計證明

4.父或母不詳之切結書相關證明


